
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青区
污泥处置管理制度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，有关区属

机构：
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西青区污泥处置管理制度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年 12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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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青区污泥处置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西青区污泥处理处置的监督管理，预防和

杜绝污泥二次污染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、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制

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污泥包括污水污泥和河道污泥。

污水污泥是指辖区内城镇污水处理厂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

施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半固态或固态物质，不包括栅渣、浮

渣和沉砂。

河道污泥是指辖区内河湖坑塘的淤泥，但不包括收纳工业废

水的河湖坑塘的污泥。

第三条 污泥处理处置应遵循减量化、稳定化、无害化、资

源化的原则，河道清淤前应开展污泥特性分析和泥质检测，根据

检测结果选择适宜的处置方式和处置流程。

第四条 禁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入耕地、江河湖泊等

水体。污泥的产生、运输、处置和污泥产品接收单位对污泥处理

处置不当造成环境污染的，应当进行修复和治理，并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。

第五条 污泥产生、运输、处置单位和污泥其他接收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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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，为从事污泥收集、运输、贮

存、处理、处置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。

第二章 制度建设

第六条 污泥产生、运输、处置单位和污泥其他接收单位，

应严格执行转移申报制度、联单管理制度，建立规范的污泥管理

台账，详细记录污泥产生量、转移量、处理处置量及其去向、用

途、用量等情况，资料保存时间为 5年。无转移联单的，污泥运

输单位和处置单位不得接收。

污泥产生单位负责污泥的全过程跟踪管理，负责每月将《污

泥转移联单》（见附件 1）上报区城镇排水主管部门、区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留存；污泥处置单位负责组织污泥产品运输，接收单位

填写《污泥产品转移联单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负责每月上报区城镇

排水主管部门、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留存。

第七条 污泥的产生、运输、处置单位和污泥其他接收单位

应建立健全与污泥处置有关的规章制度，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过程

中的环境风险防范，严防下列情形发生：

（一）未使用专用容器、包装物贮存污泥或贮存的污泥裸露；

（二）丢失污泥；

（三）将未经处理的污泥作为生活垃圾处理，或交给污泥处

置单位和污泥产品接收单位以外的单位、个人处理；



- 4 -

（四）运送途中发生意外情况，导致污泥溢出、散落的；

（五）在污泥集中处置点外抛弃、填埋污泥的；

（六）造成污泥流失、泄露、扩散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八条 区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污泥产生、贮存、运

输、处置等环节的监管和污泥处置厂运行的监管，每年开展一次

专项巡查。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污泥污染环境的行为，按照有

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第九条 污泥的产生、运输、处置和污泥产品接收单位应当

接受区城镇排水主管部门、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并

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配合进行现场检查和检验；

（二）如实提供有关数据和资料；

（三）就提出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。

第三章 污泥产生环节

第十条 城镇污水处理厂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等污泥产生单

位应当依据其环评批复文件对产生的污泥泥质定期检测，并将检

测结果资料保存。

第十一条 污泥中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不能确定

的，由污泥产生单位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进行重金属含量

测定及毒性浸出实验，确定污泥性质。属于危险废物的污泥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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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危险废弃物处置规范进行处置。

第四章 污泥运输环节

第十二条 污泥运输单位应加强对污泥运输车辆的管理，做

到专车专用，并采取密封措施，防止沿途抛洒，更不得随意倾倒。

第十三条 污泥运输车辆应当及时在污泥处置场所内进行清

洁，妥善处理清洁产生的污染物，防止二次污染。

第五章 污泥处置环节

第十四条 污泥处置单位应当达到以下安全生产条件：

（一）污泥处理处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相关部门

审批，选择的处理处置工艺设备和生产工艺符合相关要求，污染

防治能力满足生产需要；

（二）配备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污泥贮存、处理处置

设施或者设备；

（三）技术负责人和关键岗位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；

（四）建立保障污泥安全处理处置的规章制度、污染防治措

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；

（五）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及国家标准要求的其他条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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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污泥处置单位应当按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，

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，并确保监控装置正常运行。

第十六条 污泥处置单位应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

对进厂泥质参照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》（GB24188-2009）

限值每季度抽测一次，并区分污泥来源，确保可追溯；好氧发酵、

厌氧消化类的污泥处置单位应对出厂污泥产品依据用途，每月检

测一次；采用其他处置工艺的污泥处置单位应对出厂污泥产品依

据用途，至少每季度检测一次。污泥处置单位应留存检测报告正

本，并于报告出具日期 15日内，将复印件报区城镇排水主管部门

备案。

第六章 污泥及污泥产品资源化利用

第十七条 污泥处置单位应与污泥产品接收单位规范经济合

同签订行为。经济合同应包含污泥产品去向地块的具体位置、土

地性质、每亩地施用量、土地面积、每年总体可承接产品数量等

内容。污泥处置合同签订及变更应由污泥处置单位向区城镇排水

主管部门报备。

第十八条 鼓励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经厌氧消

化或好氧发酵处理后，作为肥料或土地改良剂，用于国土绿化、

园林建设、废弃矿场以及非农用的盐碱地和沙化地。污泥作为肥

料或土地改良剂时，应严格执行国家、行业和天津市有关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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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林地、草地、国土绿化时，应根据不同地域的土质和植物习

性等，确定合理的施用范围、施用量、施用方式和施用时间。对

于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混合处理的污水处

理厂产生的污泥，不能采用土地利用方式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制度实施期间，如遇国家、天津市政策性调整，

以调整后的国家、天津市政策为准。

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附件：1. 污泥转移联单

2. 污泥产品转移联单

3. 污泥处置情况巡查检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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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污泥转移联单
编号 2023-01-000001

第一部分：污泥产生单位填写

第
一
联

污
泥
产
生
单
位

产生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负责人；

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电话。

污泥数量（吨）；含水率% ；污泥性质：□生活 □工业 □其他

厂内脱水方式：□履带式 □离心式 □板框式 □其他；

运达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发运人签字；□含转运污泥

启运时间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时（单位盖章）。

第二部分：污泥运输单位填写

承运单位；电话：；

车型：；牌号；

道路运输许可证编号：；

运输起点；运输终点；

运输人签字____________；运输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。

第三部分：污泥接收单位填写

接收单位：；电话：；

处置工艺：□厌氧消化 □碱性水解 □好氧发酵 □干化焚烧 □其他用途；

最终去向：□建筑材料 □园林绿化 □填埋 □综合利用 □其他去向：；

接收数量（吨）；接收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；

接收时间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时（单位盖章）。

备注：运输及接收单位须核实以上栏目内容，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，有权拒绝接收。

第 一 联 污 泥 产 生 单 位 留 存 ，第 二 联 运 输 单 位 留 存 ，第 三 联 污 泥 接 收 单 位 留 存 ，第 四 联 上

交 区 城 镇 排 水 主 管 部 门 留 存 ， 第 五 联 上 交 区 生 态 环 境 主 管 部 门 留 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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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污泥产品转移联单
编号 2023-xx-xxxxx

第一部分：污泥处理处置厂填写

第
一
联

污
泥
处
理
处
置
厂

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负责人；

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电话。

转运污泥产品数量（吨）；含水率% ；

运达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发运人签字；

启运时间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时（单位盖章）

第二部分：污泥运输单位填写

承运单位；负责人；电话：；

车型：；牌号；

道路运输许可证编号：；

运输起点；运输终点；

运输人签字____________；运输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。

第三部分：污泥产品接收单位填写

接收单位：；负责人；电话：；

产品利用去向：□建筑材料 □土地利用（含园林绿化） □其他去向：；

接收污泥产品数量（吨）；接收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；

接收时间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时（单位盖章）

备注：运输及接收单位须核实以上栏目内容，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，有权拒绝接收。

第 一 联 污 泥 处 理 处 置 厂 留 存 ， 第 二 联 运 输 单 位 留 存 ， 第 三 联 污 泥 产 品 接 收 单 位 留 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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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污泥处置情况巡查检查表

检查地点： 检查时间：

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

1
合同签订

污泥产生单位和污泥处置单位合同签订情况。

2 污泥处置单位和污泥产品接收单位合同签订情况。

3

台账记录

污泥转移联单情况。

4 污泥产品转移联单情况。

5
生产运行记录情况，污泥接收量、处置量、产品去向、用

途用量情况。

6 生产制度
工艺流程图、各岗位技术操作规程、安全操作规程、岗位

责任制等制度制定情况及上墙情况。

7
检测报告

接收的污泥泥质检测报告及是否属于危废的鉴定报告。

8 污泥处置单位污泥产品的产品检测报告。

9

安全生产

污泥处置、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、环境保护、自然灾害等

应急预案。

10 危化品库存记录及使用、管理情况。

11 消防器材、应急灯和逃生示意图布置情况及定期检测情况。

12 安全防护用品定期检测和更换使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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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

13

现场检查

设施设备运行情况是否正常，是否有违规减停运情况。

14
污泥堆存情况，堆放现场地面是否硬化、围挡、遮盖等防

护措施及隔离措施，防止二次污染。

15
污泥处置单位堆存污泥产品情况，产品数量不得超过 10日

设计生产能力。（土地利用类）

16

污泥产品接收单位现场管理情况，重点检查污泥产品用于

土地利用方向的是否符合相应国家标准，园林绿化每亩地

最高使用 5.3吨/年，公路绿化带每亩地最高使用 6.6吨/年，

土地改良每亩地最高使用 2吨/年。

17 其他问题

检查人签字：

被检查人签字：


